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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 

創刊二十五周年  感謝各界支持與愛護 

祝新年快樂  事事如意 

【本社訊】回顧台一專利商標雜誌自七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創刊迄今，不覺已近二

十五年，逝去的時光，似乎是一瞬間的事，憶起創刊以來的過往，歷歷在目。從早期受

到國人忽視的工業財產權到現在受到世人重視的智慧財產權；從早期我國事權不統一的

權責機關中央標準局到現在事權統一的專責機關智慧財產局。總算隨著時間的經過，不

僅逐漸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也受到學術機構的重視，如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指導下，

設立智慧財產培訓學院，又大學法學院也有智慧財產權研究所的設立，尤其，相關法規

制度，也逐漸健全並與國際接軌。 

我國智慧財產權法規數十年來歷經多次的修正，不僅符合社會變遷的需求，逐步與

世界接軌，也及時解決了一些爭議。本文以商標法修正的角度，舉幾則國內案例，供讀

者瞭解。 

一、台北 101 大樓立體商標： 

近年來報載滋生多起社會大眾能否自由使用 101 大樓立體商標事件，本文無意探討

侵權問題，只強調因商標法為符合社會需要而不斷修正，始有「立體商標」的法律根據，

故能適時解決 101 大樓商標權的爭議。按「商標」，依一般大眾的認知，就是文字、記號

或圖形，用以彰顯商品的來源，讓消費者賴以分辨。如本雜誌創刊時，係適用中華民國

六十一年七月四日總統修正公布之商標法，依當時該法規第四條明定：『商標包括名稱及

圖樣，其所用之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應特別顯著，並應指定所施顏色。』因

此如依六十一年當時與其後一直至九十二年修正前的商標法，固然存續數十年，惟並無

立體商標之法規。換言之，如果沒有現行商標法增列立體商標，台北金融大樓 101 立體

商標，根本無法源根據，當然無法取得立體商標權，也正因 101 大樓於 93 年間完工時，

正適逢現行商標法於九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施行，其中

第五條明文：『商標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聲音、「立體形狀」或其聯合式所組

成。 

前項商標，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並

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自此准予立體商標註冊才有法律根據。再看 101

大樓申請商標實際案例：其係以「立體商標」態樣提出「台北 101 大樓之立體圖」商標

申請，對商標圖樣描述：本商標係由一多節式一○一層世界第一高摩天大樓及群樓所構

成，其中多節式摩天大樓自第 27 層開始至第 90 層，每八層為一節，一共 8 節，以每節

頂樓外斜 7°、花蕊式的造型向上開展，大樓的外觀類似竹節的形狀，每節的四個角有「祥

雲」形狀的金屬突起物裝飾，而每節的四個面的中間有一個「如意」裝飾。為了符合「金

融中心」的主題，於第 24 至 27 層的位置則有直徑近 4 層樓的「方孔古錢幣」裝飾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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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而群樓頂樓的採光罩，外型即是中國的「如意」。這對於長期來我國以平面呈現之

註冊商標圖樣，也是一種進步。 

二、顏色商標： 
如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之註冊第 163137 號紅白藍組合「顏色」商標，係於八

十七年十一月間提出商標註冊申請，商標圖樣描述：本標章係以顏色組合申請註冊，圖

樣上加油站雨棚及加油機之形狀不屬於標章之一部分，該顏色組合圖樣所使用實際顏色

為紅白藍上下依序排列其紅白藍寬度比率為 6:4:15。此商標是因八十六年五月七日總統

令修正公布之商標法第五條明文：『商標所用之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組合」或其聯

合式，應足以使一般商品購買人認識其為表彰商品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

別。』因此，顏色組合才有法律根據，可以取得顏色商標權，又現行商標法更由顏色組

合，再進一步規範單一顏色亦可准予商標註冊。 

三、「綠油精」聲音商標： 
『綠油精』這首廣告歌曲，業已獲准為國內第一件聲音商標。 按註冊第 1135554

號「綠油精」聲音商標，依商標專責機關登記資料所示，係由新萬仁化學製藥股份有限

公司申請指定使用於化妝品；西藥、營養補充品；糖果、米果等商品。依該申請商標圖

樣描述：一、本「綠油精」聲音商標係家喻戶曉之旋律，其早在 50 年代即於市面上發行，

無論男女老幼均能琅琅上口，且其歌詞亦能充分代表商品之特色。二、本件聲音商標之

歌詞為「綠油精綠油精爸爸愛用綠油精哥哥姐姐妹妹都愛綠油精氣味清香綠油精綠油

精」。 

故可以瞭解本件「綠油精」聲音商標之申請案，經審查後，認為並非商品之說明、

亦非相關業者所普遍使用，且經過申請人長期宣傳及使用後，已成為使用人的代表標誌

之一，因此，「綠油精」聲音商標，依現行商標法明文聲音商標准予註冊之法源下，成為

我國第一件聲音商標。 

四、池上米產地證明標章： 

池上米於國內是享有盛名的商標，惟於商標法尚未增訂「產地」證明標章前，於商

標法並無法源可加以保護。尤其如修正前之商標法第二十三條明文：『凡以善意且合理使

用之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之名稱、形狀、品質、功用、「產地」或其他

有關商品本身之說明，附記於商品之上，非作為商標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標專用權之效

力所拘束。』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六款亦明定：『商標圖樣有使公眾誤認誤信其商品之性

質、品質或「產地」之虞者，不得申請註冊。因此，如依修正前商標法數十年來的規定，

產地是無法獲准商標註冊，且可以善意合理使用。嗣於現行商標法修正時，將修正前之

商標法第七十三條文：『凡提供知識或技術，以標章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品質、

精密度或其他事項，欲專用其標章者，應申請註冊為證明標章。』於增列「產地」後，

改列為第七十二條明文為：『 凡以標章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品質、精密度、「產

地」或其他事項，欲專用其標章者，應申請註冊為證明標章。』並新增第七十三條明文:

『證明標章之使用，指證明標章權人為證明他人商品或服務之特性、品質、精密度、「產

地」或其他事項之意思，同意其於商品或服務之相關物品或文書上，標示該證明標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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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台東地區盛產之「池上米」產地證明標章，由台東縣池上鄉公所取得第八十五號

證明標章權，且該標章係由台東縣池上鄉公所授權之人使用，茲證明其製造行銷之「池

上米」係產自台東縣池上鄉，且其品質符合證明人「申請『池上米』良質米標誌規範」

之標準。自此，池上米商標權獲得商標法保障。 

依上所舉之註冊案例，均可稱為特殊商標，因於一般人對商標的概念，可能停留在

文字、圖形、記號或其聯合式所組成，而由於社會變遷，世界各國對商標註冊標的的概

念也隨之改變。於今於國內如：顏色、立體物品均可當商標，同樣聲音亦然，正如前述

一首流傳數十年的綠油經廣告歌曲，故相較過去這些態樣可稱為特殊商標。 

談到特殊商標，於國外甚至有國家准予氣味商標，換言之，相對於視覺、聽覺，如

果以某種特殊氣味，足以使一般商品購買人認識其為表彰商品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

之商品相區別者。自然符合商標之條件，也應有機會做為商標並申請「氣味」商標註冊。

惟於我國仍有待法律明定，始能獲得合法保障。本雜誌長期來以推廣智慧財產權為己任，

往後仍會對如何健全法制與提供讀者相關資訊而持續努力，並藉此感謝各界長期的支持

與愛護。 


